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地區分署辦事細則第十
六條及第四條附表修正總說明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地區分署辦事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於一

百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並定自一百十二年八月一日施行。為利農

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礁溪工作站（以下簡稱礁溪工作站）未來整

體發展、業務洽公交通便利及充分利用現有辦公廳舍，礁溪工作站舊址將變

更為推廣國產材、精油及國土綠網東北區倡議保育基地集會所等創新用途，

並規劃遷移至宜蘭分署宜蘭辦公區現址。 

基於業務權責分明及管理經濟原則，礁溪工作站名稱依地區命名修正

為「宜蘭工作站」，並配合修正第十六條、增訂第二項，明定本次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爰修正本細則第十六條及第四條附表。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地區分署辦事細則第十
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本細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二年八月一

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細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二年八月一

日施行。 

增訂第二項，定明修正條文

之施行日期。 



 

第四條附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地區分署內部單位及派出單位設置表修正
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地區分署內部單位及

派出單位設置表 

分署名稱 設置之科、室 設置之派出單位 

新竹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烏來工作站。  

二、三峽工作站。  

三、大溪工作站。  

四、竹東工作站。  

五、大湖工作站。 

臺中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一、鞍馬山工作站。 

二、雙崎工作站。  

三、麗陽工作站。 

四、梨山工作站。 

附表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地區分署內部單位及

派出單位設置表 

分署名稱 設置之科、室 設置之派出單位 

新竹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烏來工作站。  

二、三峽工作站。  

三、大溪工作站。  

四、竹東工作站。  

五、大湖工作站。 

臺中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一、鞍馬山工作站。 

二、雙崎工作站。  

三、麗陽工作站。 

四、梨山工作站。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

蘭分署（以下簡稱宜蘭分署） 

派出單位「礁溪工作站」現址

位於宜蘭縣礁溪鄉，為利工

作站未來整體發展、業務洽

公交通便利及充分利用現有

辦公廳舍，並啟動設定工作

站舊址變更為推廣國產材、

精油及國土綠網東北區倡議

保育基地集會所等創新用

途，規劃遷移至宜蘭分署宜

蘭辦公區，考量新址位於宜

蘭縣宜蘭市區域，爰將礁溪

工作站名稱修正為「宜蘭工

作站」，以符實際。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南投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臺中工作站。  

二、埔里工作站。 

三、水里工作站。  

四、丹大工作站。  

五、竹山工作站。 

嘉義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阿里山工作站。  

二、奮起湖工作站。  

三、觸口工作站。  

四、關子嶺工作站。  

五、玉井工作站 

屏東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一、六龜工作站。  

二、旗山工作站。  

三、潮州工作站。  

四、恆春工作站。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南投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臺中工作站。  

二、埔里工作站。 

三、水里工作站。  

四、丹大工作站。  

五、竹山工作站。 

嘉義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阿里山工作站。  

二、奮起湖工作站。  

三、觸口工作站。  

四、關子嶺工作站。  

五、玉井工作站。 

屏東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一、六龜工作站。  

二、旗山工作站。  

三、潮州工作站。  

四、恆春工作站。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臺東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關山工作站。 

二、成功工作站。 

三、知本工作站。 

四、大武工作站。 

花蓮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新城工作站。  

二、南華工作站。  

三、萬榮工作站。 

四、玉里工作站。 

宜蘭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一、臺北工作站。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臺東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關山工作站。 

二、成功工作站。 

三、知本工作站。 

四、大武工作站。 

花蓮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一、新城工作站。  

二、南華工作站。  

三、萬榮工作站。 

四、玉里工作站。 

宜蘭分署 一、經營企劃科。  一、臺北工作站。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二、太平山工作站。 

三、宜蘭工作站。  

四、冬山工作站。 

五、南澳工作站。 

 

二、自然保育科。  

三、森林管理科。  

四、森林育樂科。  

五、集水區治理科。  

六、秘書室。  

七、人事室。  

八、政風室。  

九、主計室。 

二、太平山工作站。 

三、礁溪工作站。  

四、冬山工作站。 

五、南澳工作站。 

 

 

 


